承诺书

我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正在申请普陀区科技服务券，现本单位郑重承诺：

1.提供申报材料全部真实有效，不存在弄虚作假、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本单位无严重违法违规经营和失信记录。

2.使用普陀区科技服务券所开展的项目或服务未曾获得其他财政资金支持。本单位曾获政府资金支持项目不存在验收未通过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的情况。

3.对普陀区科技服务券申报和使用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已全面了解，知悉申报和使用应满足的条件、遵守的规范和承担的责任义务。

4.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制度文件等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科技服务券的申报和规范使用，并自愿接受区科委、区财政局及审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5.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单位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限期内向已提供服务的机构支付与科技服务券抵扣金额等额的费用，且自发现之日起三年内不再参与各级各类财政资金申报。本单位同意将失信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6.如在科技服务券申请过程中欠缺部分材料，涉及事项容缺受理，本单位承诺于兑现前补正补齐所欠缺材料。如无法补正补齐，同意放弃兑现，且限期内向已提供服务的机构支付与科技服务券抵扣金额等额的费用。

7.如所开展的服务经认定不符合兑现要求，且无法整改，同意放弃兑现，且限期内向已提供服务的机构支付与科技服务券抵扣金额等额的费用。
    8.同意将承诺和践诺信息由“信用普陀”网站归集并依法依规应用。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即项目负责人）（签字）：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